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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 大 控 股 出 售 光 大 證 券光 大 控 股 出 售 光 大 證 券光 大 控 股 出 售 光 大 證 券光 大 控 股 出 售 光 大 證 券 （（（（ 國 際國 際國 際國 際 ）））） 有 限 公 司有 限 公 司有 限 公 司有 限 公 司     

51%51%51%51%股 權 予 光 大股 權 予 光 大股 權 予 光 大股 權 予 光 大 証証証証 券券券券     

 

中 國 光 大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(“ 光 大 控 股 ”)與 光 大 証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(“ 光 大 証

券 ”)正 式 簽 訂 協 定 ， 將 光 大 控 股 旗 下 持 有 從 事 香 港 投 資 銀 行 和 證 券 經 紀 及

財 富 管 理 業 務 子 公 司 的 光 大 證 券 (國 際 )有 限 公 司 (“ 光 證 國 際 ”)51%股 權 以

8.91 億 港 元 對 價 出 售 予 光 大 証 券 ， 預 計 此 項 交 易 將 為 光 大 控 股 2011 年 度

帶 來 約 6.75 億 港 元 收 益 ， 其 中 出 售 51%股 權 的 直 接 收 益 及 所 持 餘 下 49%

股 權 的 帳 面 增 值 分 別 為 3.44 億 港 元 及 3.31 億 港 元 。 交 易 完 成 之 後 ， 光 證

國 際 將 成 為 光 大 控 股 持 有 49%權 益 之 聯 營 公 司，董 事 會 將 分 別 由 光 大 控 股

提 名 兩 名 人 士 及 光 大 證 券 提 名 三 名 人 士 組 成 。  

 

光 證 國 際 旗 下 主 要 附 屬 公 司 包 括 ： 中 國 光 大 證 券 （ 香 港 ） 有 限 公 司 、 中 國

光 大 外 匯 、 期 貨 （ 香 港 ） 有 限 公 司 、 中 國 光 大 金 業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、 中 國 光

大 財 富 管 理 有 限 公 司、中 國 光 大 資 料 研 究 有 限 公 司 及 中 國 光 大 融 資 有 限 公

司 ， 主 要 在 香 港 從 事 證 券 、 期 貨 、 外 匯 及 金 業 經 紀 服 務 、 財 富 管 理 服 務 、

投 資 銀 行 及 資 料 研 究 業 務 。 該 公 司 2010 年 利 潤 及 資 產 淨 值 分 別 為 約 1.1

億 港 元 及 5.36 億 港 元 。  

 

該 項 交 易 將 為 光 證 國 際 的 快 速 發 展 創 造 良 好 條 件 。 在 統 一 的 架 構 下 ， 通 過

光 大 證 券 在 中 國 的 龐 大 網 路 及 客 戶 資 源 ， 可 以 更 有 效 地 發 展 跨 境 證 券 業

務 ， 同 時 借 助 人 民 幣 國 際 化 的 契 機 ， 擴 展 香 港 收 費 性 業 務 的 產 品 種 類 及 市

埸 份 額。交 易 完 成 後，光 大 控 股 除 了 持 有 光 證 國 際 49%的 股 權 外 , 仍 通 過

持 有 光 大 証 券 33.33%股 權 而 分 享 到 其 餘 51%股 權 中 的 部 分 盈 利 。 相 信 此

次 整 合 ， 將 為 光 大 控 股 的 股 東 帶 來 更 大 的 協 同 效 益 。  

 

交 易 完 成 之 後 ， 光 大 控 股 將 進 一 步 集 中 資 源 發 展 大 資 產 管 理 業 務 , 大 力 拓

展 旗 下 私 募 基 金 、 創 投 基 金 、 產 業 基 金 及 對 沖 基 金 的 資 產 管 理 規 模 ， 為 股

東 創 造 更 穩 定 回 報 。 目 前 ， 光 大 控 股 旗 下 共 管 理 11 個 基 金 ， 已 募 資 規 模

約 107 億 港 元 。  

 


